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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宁德市配电售电有限责

任公司合资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东电力”）签订的《福建省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详见公司 2016-043号

公告），2016年 11月 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福能配售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福能配售电公司”）与闽东电力签订《宁德市配电售电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协议书》（以

下简称“《合资协议书》”），拟共同投资设立宁德市配电售电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名

称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宁德配售电公司”)，在宁德市范围内开展配售电业务。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名称：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三）注册资本：37300万人民币 

（四）注册地址：宁德市蕉城区环城路143号闽东大广场华隆大厦８－１０层 

（五）法定代表人：张斌 

（六）经营范围：电力生产、开发；电力电器设备的销售；对房地产业的投资；水

库经营；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水暖器材，办公设备及家用电器的批发、零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合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宁德配售电公司名称及住所 

1、名称：宁德市配电售电有限责任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福安市中兴西路 16号   

（二）经营范围和经营期限 

1、经营范围：售电；供电；配电网投资开发；电力设施的承装、承试、承修；合

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电力技术的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经营期限：长期。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三）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四）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期限 

1、福能配售电公司认缴出资额 13,000万元人民币，以人民币货币形式缴纳，占宁

德配售电公司注册资本的 65％，首期出资 650万元，自宁德配售电公司完成工商登记之

日起 1个月内缴纳；剩余出资 2020年 12月 31日之前缴足，具体缴纳出资额及期限根

据宁德配售电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由其股东会确定。 

2、闽东电力认缴出资额 7,000万元人民币，以人民币货币形式缴纳，占宁德配售

电公司注册资本的 35％，首期出资 350万元，自宁德配售电公司完成工商登记之日起 1

个月内缴纳；剩余出资 2020年 12月 31日之前缴足，具体缴纳出资额及期限根据宁德

配售电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由其股东会确定。 

三、签订《合资协议书》对公司的影响 

福能配售电公司与闽东电力签订上述《合资协议书》，将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各方优

势，加快推进公司在宁德市的配售电业务进展，为公司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1月 9日 


